2010级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两年制）毕业综合实践学生须知
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等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我院一直实施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真正实现培养的人才校企零距离对接。毕业综合实践环节是重要教学环节之一，各同学务必认真对待，在实习企业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养成良好职业素养，遵守各项操作规范，时刻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现针对2010级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两年制）毕业综合实践做如下安排，具体为：
一、实习周期及安排
1、根据教学计划的安排，毕业综合实践安排在第四学期，具体时间为2012年2月16日-2012年6月9日（暂定），计16学分。各同学必须顺利完成毕业综合实践环节拿到学分方可毕业。
2、毕业综合实践企业的确定由学院统一推荐和学生自己联系专业对口或相近企业的形式进行，在2012年2月16日之前已经有企业接收的同学应在毕业综合实践开展前填写“汽车学院学生实习离校申请表”，经审批后即可开展实习。所有同学须在2012年2月16日准时到学院报到注册。
3、每名学生均配有一名专业指导老师负责整个毕业综合实践阶段的指导工作，各同学应及时与指导老师联系，告知指导老师实习单位名称、多种联系方式，如遇电话号码或实习单位变更应及时通知指导老师或班主任。
二、毕业综合实践阶段具体任务
1、填写学生实习手册

结合专业所学，认真学习专业实践技能，每周须填写“学生实习手册”一个页面。学生实习手册主要是记录一周以来的工作内容、工作体会、工作感想、工作案例等，各同学务必认真按时按质填写，指导老师将进行不定期抽查，此项将作为毕业综合实践成绩重要组成部分。
2、撰写毕业综合实践报告
毕业综合实践报告是各学生在实践工作岗位，结合所学专业知识，按照实践工作岗位的实际工作特点对某项工作、某个事件或某个问题，经过反复的实践、深入分析和研究后写出的书面总结报告。
毕业综合实践报告须按照“汽车学院毕业综合实践报告格式要求”进行撰写，须在3月31日前将毕业综合实践报告题目报给指导老师，同时将大概思路同指导老师进行沟通，争取老师的指导。在5月18日前须将初稿交给指导老师，在指导老师给出意见后马上进行修改直至指导老师认为合格，以便顺利完成毕业综合实践任务后顺利毕业。
毕业综合实践报告不少于4000字。
3、填写“汽车学院学生实习鉴定表”，由实习企业盖章后交指导教师评定成绩。

4、填写“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表”，在毕业综合实践环节完成前交给指导老师。
5、填写“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就业情况评价表”经实习企业盖章后在毕业综合实践环节完成前交给指导老师。
6、如实填写“学生实习考勤记录表”，经班组长签名、企业盖章后在毕业综合实践环节完成前交给班主任。 

三、其它注意事项

1、关于重修和补考
有需要重修的同学应在开学初（2月16-17日）在学院办公室报名，应与跟班学习的授课老师保持联系。另外有需要参加毕业前补考的同学务必致电学院教学秘书留意毕业补考统一安排时间。本专业选修课应修满7学分方能毕业，如果不满7学分应在开学初（2月16-17日）联系学院办公室报名事宜。

2、关于考证

按照教学计划要求，本专业需要取得高级汽车维修工等级证书。有中级、高级汽车维修工未通过的同学务必在开学初（2月16-17日）致电学院教学秘书确定补考时间。

3、关于综合测评
班级综合测评安排在第四学期，具体安排将有班主任通知。

4、相关部门联系方式

汽车学院联系电话/传真：020-36051013 020-36051015 邮箱：qcx@gdmec.cn；
相关资料网址：校园网/汽车学院/2010级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两年制）毕业综合实践环节。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学院
2011年11月18日

